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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5年 6月 30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根据大会 2006 年 12 月 15 日通过的第 ES-10/17 号决议第 6(h)段的规定，

随函转递 2015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

失登记册委员会的进度报告(见附件)。 

 请提请大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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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年 6月 19日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

失登记册委员会成员给秘书长的信 
 

 

 谨根据大会第 ES-10/17 号决议第 6(h)段提交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委员会的进度报告(见附文)，以供转递大会。 

 请将本进度报告作为大会文件分发。委员会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进度报告分别为 A/ES-10/455、A/ES-10/498、A/ES-10/522、

A/ES-10/598、A/ES-10/599 和 A/ES-10/658 号文件。 

 

         委员会成员 

         罗纳德·贝陶尔(签名) 

 

         委员会成员 

         堀晴美(签名) 

 

         委员会成员 

         马蒂·佩隆佩(签名)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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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委员会

的进度报告 
 

 

1. 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损失登记册)

委员会现根据大会第 ES-10/17 号决议第 6(h)段提交本进度报告，报告所涉期间为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委员会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进度报告分别载于 A/ES-10/455(2009)、A/ES-10/498(2010)、

A/ES-10/522(2011)、A/ES-10/598(2012)、A/ES-10/599 (2013)和 A/ES-10/658(2014)

号文件。委员会进度报告以及其他涉及损失登记册工作的基本文件见登记册网站：

www.unrod.org。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损失登记册继续按照索赔登记细则和条例收集、处理和

审议索赔表，以便将其列入登记册。 

3. 社区外联运动自 2008 年启动以来，已涵盖杰宁、图巴斯、图勒凯尔姆、盖

勒吉利耶、萨尔费特、拉马拉、希布伦和伯利恒省的 226 个社区，人口约 909 000

人，以及东耶路撒冷周围的一些社区。印发了数千份海报和传单，向潜在的索赔

者宣传填写登记损失索赔的要求。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损失登记册索赔受

理人员在外联运动开展地区与省长、市长、地方议会和潜在索赔者举行了 100 多

次会议。此外，损失登记册为伯利恒省的市长和地方议会官员举办了两次专门培

训，内容涉及在其社区受理索赔的法律与组织问题。 

4. 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收集了 48 048 份损失登记索赔表，80 多万份证明文

件，并送交在维也纳的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在九个受影响的省份中，有六个省(图

巴斯、杰宁、图勒凯尔姆、盖勒吉利耶、萨尔菲特、希布伦)已经开展了索赔受

理活动，拉马拉的索赔受理活动接近完成，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索赔受理活动正

在进行。 

5. 截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委员会已决定将 18 138 份索赔表中的大部分或全部

损失列入登记册，不列入 707 份没有一项损失符合资格标准的索赔表，这样，已

确定的索赔总数为 18 845 项。 

6. 在过去的一年中，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加快索赔表格处理。然而，尽管秘书处

人员勤勉尽责地开展工作，委员会也紧张工作，但维也纳办公室已收集的索赔表

与已处理索赔表在数量上仍有很大差距。 

7. 自上次报告以来，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了五次会议，审查办公室工作人员翻

译、处理和逐一审查的索赔表。委员会会议是在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12 日、11

月 3 日至 7 日和 12 月 8 日至 12 日以及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和 6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的。在这五次会议上，委员会分别对 1 294 份、850 份、703 份、1 378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http://undocs.org/ch/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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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 1 399 份索赔表进行了审查，并决定将其中所列的大部分或所有损失列入登

记册。委员会在其 9 月、11 月、12 月、3 月和 6 月的会议上，分别决定不在登记

册中列入 8 份、5 份、10 份、9 份和 15 份索赔表，因为这些表中所列损失都不符

合损失登记册细则和条例的资格标准。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审查的索赔表包括 4 844 件对 A 类(农业)损失的索赔、526

件对 B 类(商业)损失的索赔、176 件对 C 类(住宅)损失的索赔和 349 件对 E 类(获

得服务)损失的索赔。 

9. 委员会在审查索赔时，继续按照索赔登记细则和条例第 11 条的规定适用资

格标准。因时间有限，办公室工作人员提交委员会审查的索赔表包括大量的损失

索赔，所以委员会继续采用细则和条例第 12(3)条规定的抽样办法。委员会成员

在本报告所述的五次会议上，详细审查了提交其审核的索赔表中约 9.6%有代表

性的损失索赔。如委员会 2012 年报告所示，登记册执行主任非正式地征求了一

名统计员对抽样方法的意见；他表示，这种程度的抽样是可靠的。不符合资格标

准的索赔不列入登记册，或退还索赔者，要其作出澄清。 

10. 先前的委员会进度报告指出了在上一个报告期处理的问题与做出的决定。委

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处理的问题和做出的决定包括以下内容： 

 (a) 遗留索赔和继承人的索赔：委员会决定在登记册中列入以死者名义提出

的“遗留”索赔，这种索赔是就死者在世期间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死

者的配偶、儿子、女儿和父母)或遗产证明或其他文件证实的继承人遭受的损失，

以死者名义提出的索赔。如果没有在时间段上重叠的遗留索赔，则以相同的方式

把法定继承人的索赔登记为死者因隔离墙而遭受的损失索赔，同时注明继承人合

法权益的发生日期。如索赔人就同一片土地提出两项索赔，一项以死者名义提出，

一项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委员会决定在两项索赔不相互冲突并且合法权益和损失

的日期不重叠的情况下，两项索赔都可列入登记册； 

 (b) 市场渠道的损失：委员会决定列入因隔离墙造成索赔人缺乏市场渠道而

造成的收入损失，但如果索赔人还就已经索赔的市场渠道损失提出农产品损失索

赔，委员会决定不列入农产品损失索赔，因为土地没有受到影响，因此可以在修

建隔离墙后保持同以往相同的生产水平； 

 (c) 盗窃绿线与隔离墙之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财产：一些索赔者称，因

为他们无法前往隔离墙另一侧的财产，致使财产遭到掠夺，例如树苗被盗，房屋

被洗劫等。委员会决定，盗窃行为属于个人的干预性非法行为，不能被视为修建

隔离墙直接造成的后果。(这种情况不同于火灾造成的损失。参见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14 日的报告第 11(a)段，载于文件 A/ES-10/599)； 

http://undocs.org/ch/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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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租赁安排：如果索赔人正在从出租人手中租赁土地，出租人后来去世，

而索赔人称他们在继续租赁土地，委员会决定，在没有相反资料的情况下，索赔

人将被视为继续从出租人的继承人手中租赁土地； 

 (e) 封闭道路：委员会决定，如果索赔人因修建隔离墙导致道路被封闭而必

须绕行到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则应在登记册中列入额外交通费用。此外，由于这

些索赔人还会在沿途检查站遇到延误和搜查，即使索赔人没有声称他们在前往自

己的土地时受阻，也可在登记册中记录前往土地受限一事； 

 (f) 哨塔：委员会决定列入与修建哨塔有关的损失，这些哨塔是在修建隔离

墙期间或前后修建的，显然是为了监视隔离墙，尽管这些塔同隔离墙有一段距离； 

 (g) 拆除住宅：如果索赔人称自己的房子由于靠近隔离墙而被拆除，并且同

时提供文件，诸如国际红十字会的证明，称该房屋由于没有许可证而被拆毁，委

员会决定这类文件不应自动将损失排除在登记册之外，因为该地区许多房屋都没

有许可证。如果房子在隔离墙沿线或靠近隔离墙，在修建隔离墙之时或前后被拆

毁，并且索赔以其它方式符合资格标准，则此类索赔将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损失可列入登记册； 

 (h) 改变隔离墙的路线：在隔离墙改变路线的情况下，这经常是以色列最高

法院的裁决结果，委员会决定，以往决定作为“持续”损失列入登记册的损失可

能要重新评估，同时考虑到当地的新情况； 

 (i) 消防队迟到：如果表明消防队很可能必须穿过隔离墙才能抵达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内的村庄救火，并且迟到较长时间，委员会决定，消防队迟到可以成为

索赔的依据，但登记册中载列的损失金额必须标为不明确，因为无论消防队何时

赶到，火灾很可能已经造成损失； 

 (j) 小贩：委员会决定，对于在修建隔离墙以前往以色列贩运货物的小贩，

如果因修建隔离墙而无法再贩运货物，可考虑将其商业损失索赔列入登记册。 

11. 委员会一如既往地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损失登记全国委员会给

予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以及当地省长、市长和村委员会成员在很多实际方面提供的

支持表示谢意。如果没有这些合作与支持，外联和索赔受理活动就无法成功进行。

以色列政府仍然认为，对修建隔离墙所造成损失的任何索赔均应通过以色列现有

机制解决。在实务层面，损失登记册执行主任继续与以色列有关机关保持建设性

接触，在报告所述期间，损失登记册办公室没有在出入、行动自由、安全、所需

物资的运送或所需签证的签发方面遇到任何问题。 

12. 损失登记册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按照大会第 ES-10/17 号决议第 14 段的要

求，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联合国各实地机构和办事处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委员会特别感谢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在后勤、采购、人力和财力资源及管理方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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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损失登记册而提供的高效和实际帮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损失登记册还继

续受益于秘书处政治事务部和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及其办事处的咨

询意见以及同他们的合作。 

13.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外联和索赔受理活动目前由损失登记册的8名索赔

受理人员进行，这些活动由 21 个捐助者的自愿捐款供资。阿尔及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芬兰、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

亚、马耳他、摩洛哥、荷兰、挪威、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瑞士和土耳

其各国政府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佩克国际开发基金(欧佩克基金)捐助了超过

600 万美元。不妨注意到，一些国家政府以及欧佩克基金两次或多次为损失登记

册提供捐助。 

14. 这些捐助者提供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使大会第 ES-10/17 号决议的规定得以执

行，委员会谨对此表示感谢。尽管如此，现有资源将在 2015 年 10 月底用罄，因

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索赔受理工作能否延续成为问题。 

15. 委员会赞扬登记册工作人员勤勉尽责，辛勤工作。 

16. 损失登记册委员会将继续定期提交报告。 

 

损失登记册委员会成员 

2015 年 6 月 19 日，维也纳 

 


